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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揭发法律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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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工揭发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合法行为，但也面临着违背职场忠诚义务的道德诘难以及遭受雇主打击

报复的现实危险。劳工揭发必须坚持公共利益原则、穷尽内部程序原则、合理确信与初步证据原则，避免权利滥

用。应当通过立法防止雇主对揭发者的打击报复，并为揭发者遭受打击报复提供及时充分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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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案例参见马永平：《２００７年新疆奇台县女会计王秀云举报领导经济问题在办公室被杀》，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０８－１０－

１４／０８４４１６４５０１２５．ｓｈｔｍｌ；罗勇全：《银行职员被疑举报领导遭拘留后流产》，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ｐ／２０１１－０７－１９／１４２１２２８４００６０．ｓｈｔｍｌ。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基于保护公共利益和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需要，劳工揭发受到了立法者的高度重

视，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当今社会已进入所谓的“内部揭发的时代”。［１］１１３调查发现，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

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都有关于劳工揭发的专门立法，劳工揭发亦被承认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合法行为。我

国尚没有关于劳工揭发的法律规定，相关研究成果也非常有限，但劳工揭发后遭受雇主打击报复的案例时有

发生。① 劳工揭发的概念如何界定，劳工揭发与忠诚义务的冲突如何解决，劳工揭发需要坚持什么原则，如何

防止雇主对揭发者进行打击报复并在劳工遭受打击报复时提供及时充分的救济？本文主要以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相关立法和学说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希望有助于我国劳工揭发法律制度的完善，促进

劳工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

一、前提的厘定

１．劳工揭发的概念

劳工揭发，也称为劳工揭弊、劳工举报或劳工吹哨（Ｗｈｉｓｔｌｅ　ｂｌｏｗｉｎｇ），是指劳工对于雇主控制下的违法、

违反道德规范或不正当情事，向有能力采取有效作为的人或组织加以揭露。如果考虑各种合法要件，劳工揭

发实为劳工基于合理地相信企业或其组成人员有违背法令之行为，或发现企业之明显的缺失、资金浪费、滥

用权力、或者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特殊性的危害，因此向公众或能对该事项采取行动之人，或权责

机关，揭露或申诉这些信息的行为。［１］５劳工揭发的构成因素包括：（１）弊案的发生或存在，即存在着非法、不

道德或不当的行为；（２）揭发者可以是在职人员，也可以是离职员工；可以是全部工时劳工，也可以是部分工

时劳工、派遣劳工等；（３）揭发的标的，为组织内的活动；（４）揭发者可以向内部有权限的人揭发，亦可以向外

部有权限的人或组织揭发；（５）揭发之后的后果影响；（６）揭发的情境因素，包括社会的支持度以及保护机制

的完善度。［２］６

DOI:10.16452/j.cnki.sdkjsk.2013.z1.008



胡玉浪

劳工揭发法律问题探讨 ３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劳工揭发的基础分析

劳工揭发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利益群体对其会有不同的评价，揭发者可能被

视为英雄、圣人，也可能被视为叛徒、小人。劳工揭发能逐步获得立法者的认同，主要基于下列理由：第一，言

论自由。一般来说，劳工均强调其揭发行为受到“一般言论自由权的保障”，雇主则强调“劳工有不为有害于

雇主之言论”的义务。但是在宪法言论自由权的规范之下，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多数国家通过立法对

劳工揭发行为予以保护。第二，身份意识与专业责任。劳工在作为企业成员的同时，也具有消费者的身份。

作为一个消费者和本职工作者，劳工有权对企业的不法行为进行揭发。第三，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例如，我

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０８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

３．劳工揭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任何执法行为都要有信息前提，即执法者对违法行为的状况有充分的把握。如果执法者不了解违法行

为的状况，就不存在执法的问题。［３］目前很多企业的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的查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执法

信息不足，而执法者自身少有能力获取这方面的信息，违法者却可以凭借信息优势逍遥法外。“在一个信息

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帮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加工成本。”［４］建立

与完善劳工揭发法律制度和保护机制，鼓励具有专业背景及熟悉组织内部运作的人积极举报所在企业的不

法行为，有利于弥补执法机关信息资源的不足，降低执法成本，从而抑制雇主的侥幸心理，避免权力滥用，完

善企业治理结构，增加企业透明度，保护公共利益，防止社会动荡。可以说，劳工揭发是企业不法行为被及早

发现、制止的最有效途径，也是阻止企业不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劳工揭发的伦理困境与正当化要件

１．劳工忠诚义务的界定

劳工揭发涉及劳工对雇主的忠诚（忠实）问题。所谓忠诚是指因两个人之间所产生的关系，一个人负有

义务，以其最好的智、能、言、行来增益他方。［５］劳动关系具有人身性和财产性，忠诚是基本的职场伦理，也是

劳动关系存续的基础。无论劳动合同是否明文规定，每个劳工均有义务对雇主保持忠诚，认真对待本职工

作，尽心尽力为雇主服务，即使在本职工作之外，也应当维护雇主的利益，避免和雇主的利益相冲突。具体来

说，劳动者的忠诚义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服从义务，在劳动过程中服从单位或雇主的统一指挥和监督；

二是保密义务，不得泄漏单位或雇主的商业秘密；三是增进义务，应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劳动，爱护生产材料和

设备等。［６］当然，虽然劳工负有忠诚义务，但此一义务不得被过度扩张，谓任何有害雇主利益的行为，劳工皆

不得为之。过度扩充忠诚义务，将会限制劳工私人的行为，并不足取。［７］

２．劳工揭发与忠诚义务的冲突

企业是一个科层式的组织系统。为维持组织有效运作与目标达成，企业经营者或管理者无不要求组织

成员必须对组织忠诚与服从，并负有保密的义务，发现问题应向内部反应。更极端的说法是：在强调对组织

绝对忠诚与服从的情形下，只有对组织的忠诚与服从，而无个人良知和伦理道德判断的余地。［１］１６５因为对于

雇主而言，“忠诚即使用错了地方，也往往被看作是最具重要性的”。［８］８８因此，在没有更高位阶的利益与雇主

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劳工应当根据忠诚原则的要求辅助实现劳动合同的给付利益，避免侵害雇主的利

益。因为虽然对个人而言，劳工揭发行为是基于个人责任的人格特质和社会的关怀，希望导正不法或不当的

组织行为，有其正面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对组织而言，劳工揭发却对组织权威构成严重的挑战，表示着对组

织的不忠诚与不服从，雇主自然不允许其存在，对于从事揭发行为的劳工亦经常遭受雇主以违反忠诚义务为

理由之惩戒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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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劳工揭发的正当化要件

劳工揭发往往意味着组织成员将组织内部的问题公诸于众，通常会被认为与非道德性的背叛、告密或者

诽谤、中伤具有某种程度的共通性，有时甚至会被认为是一种与沽名钓誉乃至掠取个人利益同一范畴的行

为。劳工揭发制度也确有可能被个别劳工不当运用，以之对抗雇主的合法管理行为，从而造成对企业经营制

度的不当干预，妨碍企业的正常运行。由于揭发者的主观动机难以确认，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通常转化为

一种检验标准：什么 是 劳 工 揭 发 行 为 发 动 的 正 当 化 要 件？“正 当 化 事 由 一 族 普 遍 存 在 着 一 种 主 观 上 的 要

求”［９］，一般来说，劳工揭发行为的道德正当性的判断基准包括：第一，揭发的标的是否具有重大危害，危及公

共利益；第二，揭发的内容必须具有真实性，若非真实，则与诽谤行为无异；第三，揭发者的目的必须是正当

的，由于内部告发经常会带来企业的损失，揭发者不得以之作为企业之利益交换；第四，最后手段原则之运

用，例如组织内解决的可能性很低或者侵害发生的时间具有急迫性。［１］１１５

三、劳工揭发必须遵循的法律原则

１．公共利益原则

劳工揭发牵涉到言论自由、劳工忠诚义务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立与冲突。所谓公共利益原则，是指劳工

揭发的标的必须与公共利益有关，维护社会正义。如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第３条规定：公益通报的行为

事实，必须与“个人的生命、身体的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维护，环境的保全，公平竞争的确保，以及其他有关国

民的身体、生命、财产的利益保护”等有关，而属于法律上规定的犯罪行为事实，或者是与犯罪行为有关而属

于违反法令的事实。英国《公共利益披露法》（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ｃｔ）规定，只有工作者依规定为适

格的揭发（ｑｕａｌｉｆｙｉｎｇ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才受到法律保护。所谓适格的揭发，涉及犯罪、违反法定义务、司法不公、

危及公共健康或安全、危及环境、或蓄意隐藏上述不法情事等已发生、现在发生、将来可能发生的不法情事，

例如违反“机密保护法”或其他英国法律，否则将会失去“保护”。除此之外，一般有两种情形不会受到保护：

第一，纯粹基于个人私益或恩怨所为的揭发行为，如系个人利益受损，可循救济途径处理；第二，细琐的揭发

不受保护。［１］５从总体上讲，劳工揭发的标的应限于犯罪、危害公共健康 与 安 全、危 害 环 境 等 重 大 违 法 行 为。

完全出于个人利益和动机，对雇主私人性质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或者故意对雇主制造麻烦等不负责任的曝

料行为，需以其行为不合法而不给予免受雇主惩戒或其他纪律处分的保护。当然也不能将劳工揭发化约为

对公共利益的绝对化追求，这是因为在实务中完全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揭发行为并不常见，大多混合着公

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因此需要客观分析与合理把握。

２．穷尽内部程序原则

所谓穷尽内部程序原则，是指劳工必须先循服务组织所建立或公布的内部程序为揭发。举报者已经穷

尽了所有可供选择的内部渠道，仍无法取得一致，或者符合法定的条件，才可以将企业的不法行为公之与众。

穷尽内部程序的基本规范理念乃强调先行向本身内部机关为通报举发，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发现和排除企

业内部的不法行为，防止公开曝光和举报者与组织双方都蒙受不利益的结果，以平衡雇主的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此外，提供内部报告渠道亦有助于组织的不断改进。如果组织在其当中深层次地接受对坏事的揭发，

并迅速而负责地做出反应，那么每个人都会受益。［８］９０如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第３条规定：劳工揭发的对

象和顺序如下：事业单位内部（除事业单位本身以外，还包括事业集团所设的通报咨询窗口、企业之专属法律

顾问、企业内部工会等）→事业单位主管机关→外部组织（包括大众传媒、消费者保护团体、工会、所在地居民

或其组织等），对于通报者之保护要件规范亦逐渐趋于严格。英国《公共利益披露法》规定，劳工揭发的程序

分为内部揭发（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管制揭发（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向外／公开揭发（Ｗｉｓｅｒ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三个层次，所需条件亦逐渐严格，除特定情况外，劳工必须由内而外揭发才受保护。［１］１４６当然，关于劳工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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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和要件不能过于严格，否则，所谓劳工揭发保护法有沦为劳工揭发压制法的嫌疑。

３．合理确信与初步证据原则
“举报似乎是让员工有发言权———一种自由言论的形式，我们也许可以在那基础上证明其正当。然而，

举报不只是一个自由言论权的问题。”［８］８７所谓合理确信与初步证据原则，是指劳工从事揭发行为必须合理

确信弊案的存在，必须有初步的事实和依据，而非基于个人的臆测与猜想。“基本上揭弊的方法和策略，必须

考量：１、确信并掌握弊案的具体事证；２、揭弊方法；３、揭弊时机的掌握；４、媒体的运用与报道等四个因素。其

中，确信并掌握弊案的具体事证，是揭弊者首先必须留意的事项。亦即，在确信弊案的存在并掌握具体事证

之后，才能进行揭弊的行为，否则容易遭到组织的惩戒处分，以及诬告或诽谤的控诉。”［２］１７５

因为行政资源有限，法律不鼓励基于不同政策观点或者为个人利益（恩怨）所为之揭发，亦不鼓励细琐、

捕风捉影式的放话。劳工仅仅“感觉”有不道德行为或违法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指控，是诽谤性的，对于

组织及其他员工是不公平的。从劳工自我保护的角度看，弊案被揭发之后，涉案者会尽全力毁灭证据或阻断

信息。因此，揭弊者在揭弊时除了必须评估弊案确信力的程度之外，也必须评量已掌握多少证据，俾证明揭

弊行为的正当性。［２］２３

四、劳工揭发的法律保护

１．完善劳工揭发保护制度的意义

虽然从长远看，劳工揭发有助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安全，但是从短期而言，却是对组织权威最严重的

挑战，破坏组织的形象与威信，危及组织的利益与生存，是以揭发者很容易遭受报复。包括解雇、免职、调职、

降级、不给升级、不给福利、列入黑名单、性搔扰、威胁恐吓、减少工作时间等。由于报复的结果，揭发者常常

在工作上受到打击，可能丧失工作的机会，打断生涯的规划与发展；在经济上，可能顿失收入使生活上陷入困

难；在心理上，打击个人的信心与自我认同；在人际关系上，会造成家人、同事、上级部属甚至社会关系的紧

张；在法律层面亦可能要出庭作证，或面对诬告的控诉。［２］３９可以说，组织的迫害与报复是揭发者可能遭受的

最严重的风险。劳工揭发保护制度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保护揭发人员不因揭发行为而遭受报复和不利益待

遇，并为被报复者提供法律救济，其最终目的是激发劳工与不法行为作斗争的意愿和勇气，及时制止企业的

不法行为，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促进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２．劳工揭发的保护措施

劳工揭发涉及组织忠诚与公民责任、专业劳工与专业责任、雇主个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对于

企业的不法行为，基于受雇者身份的利益考量，劳工可能有不同的行为抉择：积极揭发，保持沉默，同流合污，

辞职离开。其中，影响劳工是否揭发的因素很多，包括个人的道德良知和勇气、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组织的气

候与文化、社会支持评价系统、保护措施与救济途径等。其中最重要者当属法律保护措施是否完备。其中，

法律保护措施的完善对策是：（１）匿名性。这是防范报复行为、降低被报复风险的最好方法，但匿名揭发有时

会让不法情事更难调查，增加案件的复杂性，甚至本末倒置，成为案件的焦点。［１］１１７（２）民、刑事追诉与纪律处

分的豁免。由于劳工揭发并非基于有权监督和执法机关的地位而为告发，其将企业之不法行为公之与众，如

涉有不实或夸张之情事，有可能被追究损害名誉或信用之刑事责任或者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责任。［１］１２０通过

立法规定依法定程序揭发或将不当情事资讯移交主管机关调查的人员，免于民、刑事追诉与纪律处分，实有

必要。（３）反报复。就是通过立法禁止雇主对揭发者的不利益行为，这是劳工揭发保护机制的出发点和立足

点，也是劳工对抗报复行为的坚强后盾。

３．劳工揭发遭报复的救济途径

劳工揭发往往起因于重大的危机与灾难。揭发者不是背叛者和麻烦制造者，而是组织的反腐剂。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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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发具有重大的公益价值，该价值要高于劳工抛弃对雇主的忠诚义务的拘束，但是劳工揭发后遭受打击报复

的情况屡见不鲜。有损害就有救济。应当通过立法规定，雇主因劳工揭发行为所为之解雇、减薪、降职、调职

等行为无效。对于雇主所为之不利益待遇行为，劳工亦可以债务不履行或侵权行为为由要求复职、补发工资

和损害赔偿。雇主对于揭发者的报复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甚至包括刑事责任。如英国《公共利益披露

法》规定，如果员工被免职／解雇的理由或主要理由是因为从事受保护的揭发，则自动视为不正当免职／解雇，

雇员有权依《雇用权利法》的规定向就业法庭请求救济，要求经济补偿、复职或重新雇用。法院在判断雇主所

为之不利益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时，通常会考虑下列若干因素：企业的公共性、告发内容对社会的价值、告发

手段与相当性、告发对象与传达方式、所告发事件之真实性与取得相关资料的方式、劳资双方的互动等。［１０］

参考文献：
［１］高雄大学政治法律系．公益揭发———职场伦理新趋势［Ｍ］．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２０１０．

［２］黄宏森．弊端揭发行为的因素与影响：以能力分班、检察一体、生技园区开发案为例［Ｄ］．嘉义：中正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２００７．

［３］应飞虎．悬赏举报制度若干问题研究［Ｃ］∥李昌麒，岳彩申．经济法论坛：第７卷．北京：群众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９０．

［４］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Ｍ］．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５．

［５］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１６．

［６］史尚宽．劳动法原论［Ｍ］．台北：正大印书馆，１９７８：２４－２６．

［７］杨通轩．个别劳工法［Ｍ］．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２８５．

［８］帕特利霞·Ｈ．威尔汉，塔拉·Ｊ．拉丁，诺曼·Ｅ．博威．就业和员工权利［Ｍ］．杨恒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杨春然．论被伤害权对同意效力范围的限制———兼论被害人同意在三阶层犯罪体系中的位置［Ｊ］．清华法学，２０１３（３）：１４１．

［１０］邱骏彦．内部告发行为与惩戒解雇［Ｊ］．台湾法学，２０１０（１２）：２１６．

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ＨＵ　Ｙｕｌａｎｇ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ｉｎｇ　ｉｓ　ａ　ｌａｗｆｕｌ　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ｂｕｔ　ｉｓ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ｖｉｏｌａ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ｄｕｔｙ

ｔｏ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ｂｉ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ｓｏｒｔ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ｗｈｉｌｅ　ａｖｏｉ－

ｄ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ｂｕｓ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ｆｆｅｒ　ｔｉｍｅｌｙ　ａｎｄ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ｉｎｇ；ｄｕｔｙ　ｔｏ　ｌｏｙａｌｔｙ；ｌｅｇ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责任编辑：董兴佩）


